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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榜单名称
	

	科创高地
	
	战略领域
	

	榜单类型
	
	组织方式
	

	成果类型
	

	军令状签署
	
	技术领域
	

	学科分类
	
	学科代码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承担单位依托平台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参与单位依托平台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平台名称
	

	
	平台 级别
	
	认定单位
	

	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浙江工业大学
	所在学院/部 门/下属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233000047000441XK
	所在地区
	杭州市拱墅区

	
	单位类型
	高等学校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其他
	企业特征
	

	
	企业规模
	
	所属行业
	

	
	上年度研
发投入
（万元）
	
	上年度营业收 入（万元）
	

	
	项目联系 人姓名
	
	项目联系人手 机号码
	

	参与单位
	单位名称
	
	所在学院/部门 /下属单位
	

	
	单位类型
	
	企业规模
	

	
	所在地域
	
	所在地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国别
	
	所在洲
	

	
	单位名称
	
	所在学院/部门 /下属单位
	

	
	单位类型
	
	企业规模
	

	
	所在地域
	
	所在地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国别
	
	所在洲
	




二、项目人员情况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性别
	

	
	学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所在学院
/部门/下
属单位
	

	
	所属依托平 台
	

	项目组成员
	姓      名
	
	证件号码
	

	
	学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姓      名
	
	证件号码
	

	
	学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姓      名
	
	证件号码
	

	
	学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姓      名
	
	证件号码
	

	
	学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姓      名
	
	证件号码
	

	
	学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三、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及创新点/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是否属于军民两用技术：

	





四、项目预期目标及成果

（一）项目预期目标

	





（二）成果考核指标、考核方式/方法
列出与项目目标紧密相关的主要、核心标志性成果，成果产生时间需为 2025 年起。要求指标清晰具体可考核，项目成果需包含数量指标、技术指标、质量指标、应用指标和产   业化指标。
预期成果与考核指标表
	预期成果
	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
（方法）
及评价手
段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指标类型
（数量指  标、技术指 标、质量指 标、应用指
标和产业化 指标）
	

指标名称与 内容
	

已有指标值/ 状态
	

项目完成时 指标值
	

是否里程碑 成果
	

里程碑成果 形成时间
	

	主要成果 （ 约束性指标 ）
	


1
	
	
	
	
	
	
	
	
	

	
	



2
	
	
	
	
	
	
	
	
	





	其他成果 （ 预期性指标 ）
	

1
	
	
	
	
	
	
	
	
	

	
	

2
	
	
	
	
	
	
	
	
	

	
	
3
	
	
	
	
	
	
	
	
	

	
	


4
	
	
	
	
	
	
	
	
	

	
	
5
	
	
	
	
	
	
	
	
	

	
	

6
	
	
	
	
	
	
	
	
	







备注：
1.“考核指标”，指相应成果的数量指标、技术指标、质量指标、应用指标和产业化指标等，其中，数量指标可以为专利、产品等的数量，  论文代表作应注重质量， 不以数量作为评价标准；技术指标可以为关键技术、产品的性能参数等；质量指标可以为产品的耐震动、高低温、无故障运行时间等；应用指标可以为成果应  用的对象、范围和效果等；产业化指标可以为成果产业化的数量、经济效益等。同时，对各项考核指标需填写申报时已有的指标值/状态以及项目完成时要到达  的指标值和具体内容。同时，  考核指标也应包括支撑和服务其他重大科研、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科学普及需求等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如对国家重  大工程、社会民生发展等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成果转让并带动了环境改善、实现了销售收入等。若某项成果属于开创性的成果， 申报时已有指标值/状态可填
写“无”,若某项成果在申报时已有指标值/状态难以界定，则可填写“/”。成果产生时间需为项目实施年起。 2.“主要成果（约束性指标）”,至少填写 1 项。
3.“项目完成时成果指标涉及的具体内容”，应明确成果相关内容以及类别，如制订的标准涉及哪个方面以及何种标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 准），开展的临床研究涉及哪个方面以及处于何种阶段（I 期、II 期、III 期）等。
4.“是否里程碑成果”，作为项目“里程碑”节点检查考核的依据，控制在 3 个以内。
5.“考核方式方法”，应提出符合相关研究成果与指标的具体考核技术方法、测算方法等。

五、计划进度目标

	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每栏限 80 字）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注： 一般按每 3 个月制定项目计划进度， 将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 到各阶段。

六、经费预算
项目预算表
表 1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合计

	
	
	省级财政资 金
	市级财政资 金
	县区财政资 金
	
	

	1
	（一）直接费用
	
	
	
	
	

	2
	1.设备费
	
	
	
	
	

	3
	其中：购置设备费
	
	
	
	
	

	4
	2.业务费
	
	
	
	
	

	5
	3.劳务费
	
	
	
	
	

	6
	（二）间接费用
	
	
	
	
	

	7
	合计
	
	
	


注： 1.间接费用无需编制预算说明；2.绩效支出在间接费用中无比例限制。承担单位在统筹安排间接费用时， 要处理好合理分摊间接成本和对科研人员激励的关系，绩效支出安排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  钩。




经费预算明细表（按单位）
表 2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 1.单位类型分承担单位、参与单位；
2.无统一信用代码的单位填写“000000000000000000”。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合计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直接费用
	间接费用
	

	
	
	
	
	
	省级财政 资金
	市级财政 资金
	县区财政 资金
	省级财政 资金
	市级财政 资金
	县区财政 资金
	

	1
	
	
	
	
	
	
	
	
	
	
	

	2
	
	
	
	
	
	
	
	
	
	
	

	
3
	
	
	
	
	
	
	
	
	
	
	

	4
	
	
	
	
	
	
	
	
	
	
	

	
5
	
	
	
	
	
	
	
	
	
	
	

	累计
	
	
	




七、需增添的科研仪器及设备

	名称
	是否服
务器购
置
	数量
	单价（万元）
	资金来源
	用途


注： 填报拟购置的单价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科研仪器及设备， 单价 50 万 元以下设备仅需填报服务器购置情况，其中财政资金不得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及通 用办公设备。



